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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關連交易

建議變更債券條款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內容有關建議變更之公告（「該公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為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 (i)上市規則之涵義及 (ii)南華金融

控股之財務資料之額外資料。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有關建議變更之其中一項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

於25%，故建議變更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南華金融控股之財務資料

以下財務資料乃摘錄自南華金融控股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之年報：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淨值 221,459 76,184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82,374) (292,747)

虧損淨額 (139,998) (29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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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南華金融控股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南華金融控股

之資產淨值約為 33,392,000港元。於該公告發表之日，南華金融控股市值約為

87,370,000港元，該金額按南華金融控股已發行股份數目乘以該公告發表之日聯交

所所報收市價計算得出。

根據南華金融控股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債券於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約為87,140,000港元。

除上文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且於所有方面仍

屬有效。本補充公告為該公告之補充，並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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